
2019年11月4日 星期一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9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11月4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本院将于2019年11月29日10时起至11月30日10时止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广龙2；船籍港：宁波；船舶类型：散货船；总长：140.19米；型

宽：20.00 米；型深：10.50 米；总吨位：8333 吨；净吨：4666 吨；参考载
重：13470T；货舱数：3；航区：近海；营运海区：A1+A2；主机数量：1；主
机型号：X8320ZC4B-1；额定功率：2941KW；建成日期：2009年5月6
日；制造厂：马鞍山天宇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
本院立案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
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陈）。本院监

督电话：0574-89285050（李）。
宁波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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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龙1；船籍港：宁波；船舶类型：散货船；总长：134.80米；型

宽：18.80 米；型深：10.00 米；总吨位：7228 吨；净吨：4047 吨；参考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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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造厂：马鞍山天宇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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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立案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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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陈）。本院监

督电话：0574-89285050。
宁波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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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2019）浙01民终6602号
浙江欢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

诉人王启云诉被上诉人金运通网络支付股份有
限公司及你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 民终 6602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1775号

谢元珍：本院受理原告赵彬斌与被告谢元
珍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02 民初 1775 号的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0102民初5063号

杨海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杨海军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102 民初 5063 号起诉
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上午 10 时在基
金小镇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第一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2469号

董建方、高建华、冯新芳：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董建方、高建华、冯
新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董建方、高建华、冯新芳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02 民初 2469 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3456号

吴书兵：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吴书兵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吴书兵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102 民初 3456 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0996号

王伟忠：本院受理原告张春霞诉被告王伟
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110 民初 1099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0民初8329号

宁波市德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徐红诉被告李得可、宁波市德宏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8329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0110民初16401号

杭州煜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杭州余杭江南装饰广场葛国杰装饰材料商

行诉被告杭州煜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2 月 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498号

熊国萍：原告杨和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浙 0110 民初 21498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到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4005号

胡晓东：本院受理原告周明伟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4005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7694号

浙江晟鸿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姚
剑平与被告浙江晟鸿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转普通知书、转普裁
定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8 时 4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14513号

操淼俊：本院受理原告林凯与被告操淼俊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
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
限为公告期届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限届满后 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庚泳泓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惠芬、王志妃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14556号

詹晓伟：本院受理原告杜豪前与被告詹晓
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
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
限为公告期届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限届满后 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庚泳泓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惠芬、王志妃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13920号

王燕、张杰、宋国丽：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尚
林禾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燕、张
杰、宋国丽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转 普 民 事 裁 定 书 等 诉 讼 材
料 。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本案答辩期为公告期届满后 15 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 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
判员庚泳泓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惠芬、
王志妃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第七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6破 10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宁波华商商品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裁定受理宁
波华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永为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的
管理人。宁波华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宁波华商商品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人：邵金、张琪
凯；债权现场及邮寄申报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
州区舒波路嘉恒广场 12 楼；邮政编码：315040；
联系电话：13456164748，13906627298）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华商商品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该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1 月 7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在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浙江省宁
波市北仑区明州西路 187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者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6破 2号

2018 年 1 月 23 日，本院裁定受理宁波利万聚
合产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宁波利万聚
合产品有限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明显丧失了
清偿到期债务的能力，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2 条、第 107 条之规
定，本院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裁定宣告宁波利万
聚合产品有限公司破产。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81民初9635号

朱春荣：本院受理原告黄招娣与被告朱春
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681 民初
963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朱春荣支付
原告黄招娣货款 68000 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9 年
6 月 6 日（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如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1500
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2100 元，由被告朱
春荣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9564号

孟 令 杰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20723197301022852）：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旭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
的，需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现定于 2020

年 1 月 7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035号

王可祥、周付容：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王可祥、周付容追偿权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温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 61号

2019 年 10 月 17 日，本院依据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泰
来富利康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
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浙江泰
来富利康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
省温州市龙湾区温州大道 398 号瑞基大楼 516
室；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范定静，电话：
13705787739）。浙江泰来富利康鞋业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前，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56 条规定处理。浙江泰来
富利康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0 年 1 月 6 日下
午 14 时 20 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
区龙江路 800 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浙江泰来富
利康鞋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等。

浙江泰来富利康鞋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周崇明、周崇光、朱银銮）以及实际控
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移交公司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
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
的，浙江泰来富利康鞋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
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 38号

本院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裁定受理乐清市
鑫洲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
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乐清
市鑫洲电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9 年 12 月
7 日前，向管理人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
公司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温州市瓯海区梧
田街道香滨左岸 1 组团 2 幢 704 室；联系人：仲星
亮，联系电话：15355775788）。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乐清市鑫洲电子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乐清市鑫洲电
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
乐清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九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 41号

本院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裁定受理浙江德
熔电气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富
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浙江德
熔电气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9 年 12 月 7 日
前，向管理人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
司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温州市瓯海区梧田
街道香滨左岸 1 组团 2 幢 704 室；联系人：钟星
亮，联系电话：15355775788）。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德熔电气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德熔电气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4 时 30 分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九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 42号

本院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裁定受理乐清市
龙湫人家饮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
乐清市龙湫人家饮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9 年 12 月 7 日前，向管理人温州富邦企业清算
事务所有限公司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温州
市瓯海区梧田街道香滨左岸 1 组团 2 幢 704 室；
联系人：钟星亮，联系电话：15355775788）。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乐清市龙湫人
家饮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乐清市龙湫人家饮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5 时 00 分
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九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617号

张洋洋：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被告张占山与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 0382 民初 461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6167号

梅旭光、周素清：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方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382 民初 61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24民初6541号

温美丽：本院受理原告李纯洲诉被告温美
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为：1.依
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24618 元及利息
损失（利息损失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
率计算，从原告实际起诉之日起算至被告实际
支付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
满后的十五日。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届满后的三十日。答辩期满后，本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 08 时 30 分，在岩头法庭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我司于2019年8月1日在本报第11版刊登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关于兴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19户债权的处置公告》，现对部分公告内容进行更正，情况
如下：

1、将原公告中表一第三行第四列的“29,941,800.00”更正为“29941780.20”；表一第四行第
四列的“16,983,900.00”更正为“16983916.89”；表一第五行第四列的“14,998,800.00”更正为

“14998775.45”；表一第十三行第四列的“3,999,400.00”更正为“3999381.16”；表一第十四行第
四列的“8,681,800.00”更正为“8681812.31”；表一第二十行第四列的“9,999,900.00”更正为

“9999908.98”。

更正公告

资产拍卖公告
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委托，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公开拍卖以下不良债权资产项目，为了使拍卖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慈溪市福瑞康贸易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作为一个标的进行拍卖【截至2019年8月7日，

上述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 20,000,000.00 元，暂计至 2017 年 5 月 20 日利息余额人民币 2,942,
896.30元】，起拍价人民币1400万元。

二、拍卖方式：采取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三、报名参加竞买必须提供或签署下列文件：
（一）1、法人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拍卖时还

须携带法人公章与法定代表人的印章，受法定代表人委托参加拍卖的须携带法定代表人的委
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2、其他经济组织：核准或批准本单位成立的文件原件、负责人任职
证明原件、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拍卖时还须携带单位公章与负责人的印章，受
负责人委托参加拍卖的须携带负责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3、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拍卖时还须携带印章，受委托参加拍卖的须携带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二）竞买
人签署的《竞买人声明》。（三）竞买人同意拍卖人声明的书面意见。

四、上述文件或证件，经拍卖人审查认为合法、有效则确认有效竞买人的资格，并由拍卖
人通知竞买人于2019年11月08日14时前向指定账户【账户：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开户行：杭州市建行高新支行：账号：3300 1616 7350 5001 3345】交纳参拍保证金人民币
400万元。

五、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后，由拍卖人发给《竞买证》方可参加拍卖。如竞买人竞得标的，保证
金则作为首付款；如竞买人未竞得标的，保证金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如数退回，但不计算利息。

六、竞买人可向本公司索取《不良债权资产清单》。
七、委托人现通知各有关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特别注意下列事项：各债务人(含保证人

和抵押人)可对买受人催讨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如有不合法之处，债务人可向有关部门投诉，
本公告发布之日后买受人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和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与委托人无任何关系。

报名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6室；报名、咨询时间：即日起至2019年11月
08日15时止；拍卖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1室拍卖厅；拍卖时间：2019年11月
11日上午10时；联系人：钟先生；联系电话：0571-87083931 13958023092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1月4日


